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神

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或“公司”）的保荐机

构，根据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绿盟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本次核查的情

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9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

行新股不超过 2,500 万股。实际公司发行数量 2,115 万股（其中新股发行 960 万股，

老股转让 1,155 万股），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7,500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股本总额

为 8,460 万股。 

2014 年 5 月 28 日，公司实行了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8,46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7 元（含税），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 13,536 万股。 

2015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阮晓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94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A 股）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据此，公司向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共 21 人发行股份

6,073,170 股，向 5 位特定投资者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 1,760,712 股。股份发行完

成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143,193,882 股。 

2015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43,193,8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5 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57,984,705 股。 

公司实施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5 年 6 月 24 日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

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公司股本增加 3,145,032 股。 

实施《2015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增加公司股本 3,534,250 股；实

施《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增加公司股本 352,100 股；实施《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增加公司股本 7,219,500 股。 

2017 年 4 月，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2 号），非公开发行股份

26,000,000 股，公司股本增加 26,000,000 股。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以公司总股本

398,235,5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199959 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9.999661 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为 796,457,673 股。 

2017年5月23日至今，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公司股本增加2,356,501股。 

2017年10月，根据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及其对董事会的授

权，公司实施《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7,249,000股，公司股本增加7,249,000股。 

2018年4月9日，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1,547,579股；2018年7月2日，公司注销限

制性股票3,602,368股；2018年12月26日，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1,239,086股。 

综上所述，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799,674,141 股，其中限售

股份数量为 200,317,6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4 位，分别是：INVESTOR AB LIMITED、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雷岩投资有限公司、沈继业。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根据公司《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股份锁定、转让方式



的承诺如下： 

1、股份锁定承诺 

股东 Investor AB Limited、联想投资承诺：除本次公开发售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股东雷岩投资承诺：所持 6,767,641 股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前述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所持 4,441,500 股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前述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前述股份。 

股东沈继业承诺：除本次公开发售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股东 Investor AB Limited、联想投资、沈继业、雷岩投资承诺：在所持股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除权后的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数量加权平均，不包括大

宗交易）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值，其持有公司股票的

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2、持股意向承诺 

股东 Investor AB Limited、联想投资、沈继业承诺：除本次发行涉及的公开发

售股份之外，其已经承诺所持绿盟科技股份锁定 36 个月。预计在上述锁定期届满

后，其减持完毕绿盟科技股份的期限不少于 24 个月，预计前 12 个月和后 12 个月

分别减持不超过公开发售后所持有绿盟科技股份的 50%。 

股东雷岩投资承诺：除本次发行涉及的公开发售股份之外，其已经承诺所持绿

盟科技股份分别锁定 12 个月（锁定期一）及 36 个月（锁定期二），预计在上述锁



定期一及锁定期二分别届满后，其减持完毕绿盟科技股份的期限不少于 24 个月，

预计锁定期一届满后前 12个月和后 12个月分别减持不超过锁定期一对应绿盟科技

股份的 50%，预计锁定期二届满后前 12 个月和后 12 个月分别减持不超过锁定期二

对应绿盟科技股份的 50%。如其在本次公开发行中出售所持绿盟科技股份，将按比

例出售锁定期一及锁定期二项下的股份。 

股东 Investor AB Limited、联想投资、沈继业、雷岩投资承诺：在满足以下条

件的前提下，其可以进行减持：（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根据承诺没有延长锁定期的

相关情形；（2）如发生其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其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3）如其拟将持有的绿盟科技股票转给与绿盟科技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或其他与

绿盟科技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第三方，其已取得董事会决议批准。在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其在减持绿盟科技股份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其减持绿盟科技股份

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绿盟科技发出相关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造成投资者和绿盟科技损失的，其依法赔偿损失并在指定

报纸公开道歉。 

3、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

出的承诺一致。  

4、其他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股东 INVESTOR AB LIMITED、联想投资有限公

司、雷岩投资有限公司、沈继业承诺： 

（1）本人/本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

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的情形。 

（2）在本人/本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本人/本公司将不会为自己或者他人谋

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有竞争，本人/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 

（3）在本人/本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本人/本公司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

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 

（4）在本人/本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本人/本公司将促使本人/本公司直接



或者间接控股的除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履行本函中与本人/本公司相同的义务。 

关于业务经营相关事项的承诺：股东 Investor AB Limited、联想投资、雷岩投

资承诺： 

（1）其为股权投资基金，向公司的投资以获得财务回报为目的，不谋求对公

司的控制权。 

（2）其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他方式代持公司股份

或者其他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 

（3）公司的日常运营由公司的管理团队负责，其将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

会行使股东权利，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公司的日常运营。 

（4）如果基于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或公司签署的业务合同或公司承担其他

义务，限制或禁止公司对外披露特定的信息，公司无需向其提供该等信息且其不会

要求公司向其披露该等信息。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其他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

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29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52,760,810 股，占总股本的 19.1029%；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为 115,142,338 股，占总股本的 14.398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4 位，其中法人股东 3 位，自然人股东 1

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股份 

总数量 

所持首发

前限售股

份总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

可上市流

通数量 

本次解限后

所持无限售

流通股数量 

备注 

1 
INVESTOR  

AB 
146,742,476 71,124,638 71,124,638 71,124,638 146,742,476   



LIMITED 

2 联想投资 87,316,418 39,956,969 39,956,969 39,956,969 87,316,418   

3 沈继业 82,858,645 37,618,472 37,618,472 0 20,714,661 
董事

长 

4 雷岩投资 51,141,909 4,060,731 4,060,731 4,060,731 51,141,909   

合 计 368,059,448 152,760,810 152,760,810 115,142,338 305,915,464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沈继业所持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其上年期末所持股份总

数的 25%。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

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绿盟科技的相关股东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绿盟科技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

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和其他限售承诺； 

3、绿盟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绿盟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00,317,649 25.05% 85,175,311  10.65% 

高管锁定股 27,009,235 3.38% 64,627,707  8.08% 

首发后限售股 5,665,885 0.71% 5,665,885  0.7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4,881,719 1.86% 14,881,719  1.86% 

首发前限售股 152,760,810 19.1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9,356,492 74.95% 714,498,830 89.35% 

三、股份总数 799,674,141 100.00% 799,674,141 100.00%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徐海林                玄虎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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